
《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为适应国家环境保护工作需要，规范制鞋行业的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北京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向中国皮革协会提出制定《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工程

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建议。 

经中国皮革协会审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温州中环绿邦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泷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氿沃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负责制定

《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2、目的、意义 

2020 年 3 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鞋工业》（HJ1123-2020）已正式发

布（以下简称《规范》），该《规范》中对制鞋工业许可排放限值、合规判定、自行监测以

及污染防治等提出了环境管理要求，但目前国内尚无正式发布的有关制鞋行业废气防治技

术标准，使得在废气治理实际操作中往往无规可循，不能从规范的角度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为配合《规范》的实施，使企业在建设废气治理设施时采用成熟的技术，从设计、

建设到运行维护的全过程能够有统一的技术标准进行管控，促使工程建设单位自觉遵守规

范的技术要求，从而使制鞋行业废气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得到可靠的技术保障，也将为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日常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标准和技术支撑。 

修改原因：原内容太长，不够简洁和易于理解。 

3、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20年5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向中国皮革协会提

交了《制鞋行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2020 年 6 月，经中国皮革

协会研究决定项目立项，随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会同各项目参编

单位，成立了项目编制组。 

项目组首先收集、整理、分析了国内外制鞋行业的产业政策、技术规范、污染物排

放标准等，确定了本标准的编制思路，初步确定了现场调研内容。同时结合我国制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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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产品结构、生产工艺、废气治理类型等因素，选择了国内鞋类产品主要生产地的多

家企业进行调研，考察了不同鞋类产品的生产工艺、废气治理工程的实际运行情况、投

资运行费用和治理效果等。 

2020 年 11 月 6 日，标准编制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团体标准开题报告研讨会，标准编

制组成员与多位行业代表、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标准框架结构，主要技术指

标、要求，标准草案文本，项目实施进度安排等展开讨论。根据开题研讨会专家意见，

编制组通过进一步的调研、内部专家讨论，于 2022 年 3 月完成了《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

废气治理技术工程规范》（征求意见稿）和《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技术工程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的编制工作，提交中国皮革协会团体标准工作组。标准工作组对

标准文本、编制说明进行了审查，提出修改意见，标准起草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

文本的内容、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 

征求意见阶段：2022 年 4 月 24 日，标准工作组在中国皮革网（www.chinaleather.org）

上进行征求意见，在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制定的主要内容及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规则》中的各项规定，力求符合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按照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编制的。本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参考最新科研成果和目前正

在实施的有关标准的同时，密切联系实际，注重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结合，以利于标准

颁布后的推广应用。 

2、标准的主要内容和论据  

本标准共分 12 章，第 1 章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第 4 章污染物与污染物负荷，第 5 章总体要求，第 6 章末端处理工艺设计，

第 7 章主要工艺设备和材料，第 8 章检测，第 9 章主要辅助工程，第 10 章劳动安全与职

业卫生，第 11 章施工以验收，第 12 章运行维护，附录 A、B 为资料性附录。 

（1）适用范围 

制鞋生产中，产生的有机废气既有集中排放的有组织废气（如帮底结合涂胶废气），

也有量大面广的无组织废气（如调胶、制帮过程刷处理剂、刷胶、喷光、清洗等废气），

本标准规定了这些废气的治理工程应遵循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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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成品鞋制造的生产企业，不包括单纯生产鞋面、鞋衬里、鞋底等鞋用配

套产品的企业，可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的工程咨询、设计、施

工、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参考依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大气污染治理与监测类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建设、安全、卫

生、节能等相关领域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是制定本标准的依据。本标准引用了此类文件，

使之相互衔接、协调一致。 

（3）术语与定义 

为了便于对规范条文的理解，对本标准中涉及的技术名词 12 个予以定义。这些定义参

考或引用了相关标准。 

本标准给出了“制鞋行业”、“制鞋”的定义。 

关于“挥发性有机物（VOCs）”“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非甲烷总烃（NMHC）”

的定义，引用了最新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定义。 

关于“固定床吸附装置”“转轮吸附装置”的定义，基本引用了《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

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的定义，个别措辞进行了完善。 

关于“蓄热燃烧装置”的定义，引用了《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093-2020）的定义。 

关于“催化燃烧装置”“蓄热催化燃烧装置”的定义，引用了《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

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7-2013）的定义。 

（4）污染物和污染负荷 

为了便于对制鞋工业排放废气选择最优治理技术，规定了废气污染物的来源分类及污

染负荷相关参数，如废气排放量、污染物设计浓度、设计裕量的确定。 

（5）总体要求 

1）一般规定 

①政策法规要求 

规定了制鞋企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与运营管理应该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产业政策、准入制度以及各级各类标准的规定，切实做到依法建设、依规运营。 

②环境管理要求 

规定了制鞋企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行各阶段所应遵守的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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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以及环境监测制

度。 

此外，本部分还提出了废气排放口规范化和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的要求。 

2）源头控制 

源头控制是环境污染预防和控制的基本理念。为从源头控制污染，国家相关部门要求

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制鞋企业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全厂综合考虑，对废气进行全过程控制。 

从清洁的原辅材料、清洁的生产工艺两方面，减少 VOCs 的产生。 

3）工艺装备 

工艺装备升级是制鞋产业升级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制鞋业从传统的手工制作到鞋

机生产，制鞋装备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经历了艰苦的升级换代过程。本标准规定制鞋自

动化技术运用，鼓励采用热熔胶机、自动上胶机等生产设备，自动调节出胶，智能控制出

胶厚薄、涂胶位置，减少人工操作，削减胶水材料使用。 

4）过程控制 

标准要求在 VOCs 物料储存、输送、使用、处置等环节实施全过程控制。 

（6）末端处理工艺设计 

1）一般规定 

本节主要规定工艺设计的基本要求： 

①对废气收集系统设计而言，优选密闭收集，不能密闭收集的也要采取局部集气措施，

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 

②对废气治理工艺而言，需要考虑气量、浓度、性质、排放规律、达标要求等诸多因

素，选择治理工艺路线； 

③治理工艺设计应遵循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适用的原则； 

④为保证主体治理工艺正常运行，必要的预处理要求及考虑因素； 

2）废气收集 

在废气收集方面，在满足 GB 37822 的前提下，强调了全面排风和局部排风的问题。

烘干工段在密闭烘箱内进行，采用全面排风收集方式；调墨/调胶工段、复合/涂布工段、

一般采取局部排风收集方式，有条件的可做区域封闭。 

采用局部排风的，集气罩设计以及吸入风速控制是关键。根据《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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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GB/T 16758）、《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AQ/T 4274），距集

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散发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 0.3m/s。 

3）典型治理工艺 

治理工艺选择是治理工程的关键，影响着治理工程的成败。要通过技术经济可行性分

析、安全性评价，确定治理工艺。 

本标准根据制鞋行业不同工艺、工序、节点的废气排放特点，推荐了三条治理工艺路

线： 

①对于高浓度 VOCs 废气，优先采用冷凝、吸附回收等技术对废气中的 VOCs 回收利

用，并辅以催化燃烧、热力燃烧等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及 VOCs 减排。采用燃烧法 VOCs

治理技术产生的高温废气宜进行热能回收。 

②对于中、低浓度 VOCs 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宜采用吸附技术回收处理，无回收价值

时优先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处理。 

③对于含非水溶性组分的废气不得仅采用水或水溶液洗涤吸收方式处理，原则上禁止

将高浓度废气直接与大风量、低浓度废气混合处理。 

制鞋企业也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采用其他适用的处理工艺。 

采取上述治理工艺，本标准要求综合净化效率不低于 80%，与国家排放标准《挥发性

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要求一致。 

（7）工艺设备和材料 

1）燃烧装置 

设计 RTO 时，运行温度、停留时间、燃烧室结构尺寸、蓄热室结构尺寸、热回收效率、

换向时间等是关键参数。设计 CO、RCO 时，运行温度、空速等是关键参数。净化效率、

压力损失则是对所有燃烧装置的共同要求。这些参数在设计取值时参考了《催化燃烧法工

业有机废气治理》（HJ 2027-2013）、《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1093-2020）的相关规定。 

就净化效率而言，HJ 2027-2013 规定 CO 净化效率不低于 97%，HJ 1093-2020 规定两

室 RTO 净化效率不低于 95%、多室及旋转式 RTO 净化效率不低于 98%。本标准要求所有

燃烧装置净化效率不低于 95%，属于基本要求。 

这些规定与《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HJ 2027-2013）和《蓄热燃烧法工业有

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1093-2020）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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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附装置 

进行吸附装置设计时，净化效率、床层气体流速、转轮转速、吸附剂用量、吸附剂再

生或更换周期、脱附温度、脱附时间、压力损失是关键参数。这些参数在设计取值时，参

考了《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的规定。 

对于吸附装置净化效率，参考《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要求净化效率不低于 90%。 

（8）检测与过程控制 

检测与过程控制是废气治理工程稳定运行、达标排放的必要控制手段。本标准结合制

鞋行业废气的特点，对主要工艺参数的检测项目和排放废气的在线监测指标进行了规定。

检测项目与监测指标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和解决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为达到标准规定

的监测指标服务。 

（9）辅助工程 

工程配套设施是制鞋废气治理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工艺目标的辅助手段。根

据废气治理工程的特点和要求，标准规定了配套的建筑与结构、供配电、给排水和消防等

方面的技术要求，规定了应该符合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10）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制鞋废气治理工程在建设、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安全及职业卫生隐患，标准有针对

性地提出控制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现行劳动安全、职业卫生方面的相关标准。 

（11）施工与验收 

工程施工与验收是制鞋废气治理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本章规定了施工的工作程序和

管理要求，规定了安装工程应遵守的技术规范、文件，规定了使用的设备、材料、配件与

国家相关标准和产品质量验证文件等的符合性要求，规定了工程验收应遵守的验收规范。 

（12）运行与维护 

主要引用相关标准对运营与维护要求进行规定。在废气治理工程运营单位的技术力量

配置、上岗人员的技能培训、营运及关停的报批、运行目标、运行维护应达到的技术管理

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要求运行部门或单位应制定一系列操作规程和巡检制度，

建立系统运行记录制度，明确应记录的主要内容，规定了记录格式、填写和管理要求。对

有机废气治理工程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应如实记录其转移处置情况。运行人员

应按照制度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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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决的主要问题 

 《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中明确了行业有机废气治

理技术路线和关键工艺参数、主要设备和材料性能指标要求，有效提高了污染治理的针对

性、有效性，对实际工程应用具有指导作用。 

标准的发布实施，促进了制鞋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对行业以至全国VOCs减排工作

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废气治理技术规范，制定过程中，征求了行业意见，经有关管理部门、制鞋

企业及废气治理厂家的验证，证明该标准能够满足我国制鞋行业有机废气治理的使用需

求，在实际应用中能够提供指导帮助，能够满足我国制鞋行业的使用需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制鞋生产企业是我国VOCs排放主要来源之一，随着国家对VOCs污染防控的日趋严

格，污染物治理新技术、新设备的出现，迫切需要整理和规范成熟、稳定、经济的废气治

理技术，以指导制鞋企业在有机废气治理设施进行改造时少走弯路。本规范的实施，可促

进制鞋行业环保技术水平的提高，为有机废气治理达标排放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六、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目前，尚无相关国际标准或国内行业标准可借鉴、采用，制定本标准将在行业内借助

大量的调研研究，参考国内外相关企业的治理技术和规程。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符合国家标准化管理的有

关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有关单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已经得到妥

善处理，合理的意见已被采纳，无法采纳的意见给予了相应解释和说明。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有关条款直接引用了现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内容，尽量避

免重复，力求简化。内容上力求突出制鞋行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特有的技术要求，层次上

尽量体现与各标准之间的衔接。本标准为中国皮革协会制定的团体标准，建议本标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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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后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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